新冠肺炎防控期间餐饮服务经营单位有序恢复现场就餐规定

    为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，有序推进餐饮行业复工复产复市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自即日起有序恢复餐饮服务单位现场就餐服务（以下简称“堂食”）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
    一、餐饮服务经营者应禁止聚集性就餐，有序恢复堂食。

    二、恢复堂食的餐饮服务经营者要切实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制定应急预案，明确相关人员工作职责，落实各项防护管理措施。

    三、提倡餐饮服务经营者通过预约等形式控制就餐人流，要进行人流预期评估，充分预估有可能出现的人流高峰和密集情况，提前设置专门劝导人员。

    四、餐饮服务经营者应通过申领“大连健康码”专属码，对消费者进行扫码管理，并对其体温测量，健康码为黄色和红色以及体温高于37.3℃、咳嗽、流涕等不适症状，积极劝离并提醒其按照要求做好隔离或者及时到医院就诊，信息要及时向属地政府和监管部门报告；制定用餐人员可追溯制度，形成档案管理，至少登记一名同行就餐客人的姓名和有效的联系方式。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引导就餐人员除就餐时全程佩戴口罩。

    五、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密切关注各级政府发布的有关要求，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健康宣传，告知顾客需配合和注意的有关事项。

    六、餐饮服务经营者要引导消费者分散就餐，保证就餐人员统一就餐方向且距离不小于1.5m。

    七、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提供自助餐饮服务，各类自助餐饮项目应改为服务人员协助盛添。

    八、餐饮服务经营者应提示就餐人员减少相互交流，尽量缩短就餐时间。

    九、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加强内部从业人员管理，严防聚集性疫情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    （一）应建立全体员工健康档案，要求所有人员不得隐瞒行程，对于外地返岗员工，特别是到过疫情发生地区、与疫情发生地区人员有过接触、与确诊病例有接触等情况，应按规定及时向当地防疫、社区、街道等相关部门报备，并按规定隔离观察 14 天，待确认传染风险排除后再行返岗。

    （二）掌握员工近期及每日外出情况（所到区域、是否去过医院、是否接触疑似患者、是否出现发热、咳嗽、呼吸困难等相关症状），并做好登记，员工应予配合并不得隐瞒与疫情有关的情况。

    （三）从业人员每日应提前上班进行晨检，经体温检测和健康检查正常方可进入工作区域，按要求先进行自我消毒防护处理，做好记录。

    （四）要做好从业人员疫情防控知识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，做好培训记录。

    十、各类学校（托幼机构）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食堂应采用分散性就餐，具体措施如下：

应采取分时错峰、隔座就餐等分散式简餐方式，应统一就餐方向，所有餐食饮品应提前分餐或由服务人员协助盛添；排队取餐及就餐时人员间隔1.5m以上，除就餐时应全程佩戴口罩。

食堂要准备消毒设施，对饮水机、咖啡机、电磁炉、微波炉等公用设施做好随时用，随时消毒。

    十一、餐饮服务经营者和食堂就餐场所采用自然通风的，应增加自然通风频次；通风不良的，可使用电风扇、排风扇等机械通风方式，辅助提高通风效果，并适当增加通风时间；采用空调通风系统的，应关闭回风，使用全新风运行；并增加就餐环境空气消毒和物体表面消毒频次。

    十二、餐饮服务经营者和食堂就餐场所落实餐厨废弃物处置制度，做好餐厨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。

    十三、各类餐饮企业严格执行《餐饮企业复市营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导则》（见附件）有关要求，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。

    十四、有关餐饮服务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行业监督、引导、宣传作用，标准归口单位要做好《餐饮企业复市营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导则》标准解读、指导工作，掌握复工企业动态，协助我市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。

    十五、新冠肺炎防控期间，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牵头履行餐饮服务经营单位监管和服务责任，卫生健康、商务、文化和旅游、公安、教育、住建等行业管理部门落实部门监管和服务责任；全市餐饮服务经营管控实行属地管理责任制，依托区（市、县）联防联控体系，形成严密链条，控制疫情传播。对拒不执行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依法依规处理。

    十六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